
舒纪〔2021〕40号

关于印发《关于开展群众反映突出的“学费、
医疗费、养老费、水费”等“四费”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政府，县开发区工委、管委，各乡镇纪委、开

发区纪工委，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委同意，现将《关于开展群众反映突出的“学费、

医疗费、养老费、水费”等“四费”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舒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1年 9月 17日



关于开展群众反映突出的“学费、医疗费、
养老费、水费”等“四费”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及中

央纪委、省纪委、市纪委全会精神，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小

微权力“监督一点通”服务平台建设，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经县委同意，县纪委监委联合县直相关部门围

绕幼儿园和小学乱收费、医疗机构乱收费、养老机构乱收费、

水费乱收费等民生领域“四费”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现制

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小切口”，围绕群众反映突

出的“四费”问题，组织一次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督促

职能部门加强监管和完善制度，不断提高群众幸福感和获得

感，持续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厚植党的执政根基。

二、整治重点

（一）聚焦幼儿园和小学乱收费等突出问题。重点整治

幼儿园收取超物价部门备案的学费、强制收取兴趣班费以及

小学违规收取课本资料费、强制收取校园服装费，借课后服

务和暑期托管之名乱收费等问题。重点查处贪污侵占挪用学



生贫困补助、营养餐补助等行为，违规虚报冒领套取财政资

金、违规发放补助补贴等问题，公立幼儿园入园过程中的优

亲厚友、吃拿卡要以及教职工违规收取礼品礼金等问题，进

一步落实教育“双减”工作要求，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

度（责任单位：县教育局。监督单位：县纪委监委第一至第

六纪检监察室、派驻县教育局纪检监察组）。

（二）聚焦医疗机构乱收费等突出问题。重点整治群众

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累问题。重点查处医疗机构自

立项目收费、叠加收费、重复收费和不按标准收费（核酸检

测费用）等乱收费行为，不符合标准收治住院、分解住院、

虚假住院等欺诈骗保行为，以及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诊疗

行为不规范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提高人民群

众就医获得感（责任单位：县卫健委、县医保局。监督单位：

县纪委监委第一至第六纪检监察室、派驻县教育局纪检监察

组、派驻县发改委纪检监察组）。

（三）聚焦养老机构乱收费等突出问题。重点整治养老

机构收费不规范、侵害集中供养老人权益等问题。重点查处

专项资金违规使用，公办养老机构贪污挪用、虚报套取养老

资金，民办养老机构监管不力等问题，进一步规范养老收费

行为，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责任单位：县民政局。监

督单位：县纪委监委第一至第六纪检监察室、派驻县财政局

纪检监察组）。

（四）聚焦水费乱收费等突出问题。重点整治城市自来

水、乡镇及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乱收费、不合理收费现象。重

点查处违规收取管网配套建设费、水费以及收取没有合法有



效政策依据费用，自行提高收费标准等各类违规收费行为，

进一步规范自来水市场经营行为，提升群众满意度（责任单

位：县住建局、县水利局。监督单位：县纪委监委第一至第

四纪检监察室、派驻县住建局纪检监察组）。

三、方法步骤

（一）自查自纠阶段（9月 17日至 10月 15日）

一是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针对整治重点，县教育局、县

卫健委、县民政局、县住建局作为牵头责任单位，要制定具

体实施方案，细化整治重点，及时召开专题动员会议部署推

进，方案于 9 月 22 日前报送至县纪委对口联系室把关。二

是全面自查自纠。坚持自查从宽，被查从严原则，各责任单

位要全面排查梳理本系统 2020 年以来在“四费”方面存在的

问题，全面起底，确保底数清楚，问题精准，相关台账于 10

月 15日前报送至县纪委监委（径送党风政风监督室）。三是

依规依纪依法处理问题。在专项整治过程中涉及到违规违纪

违法等相关问题线索要及时移交相关部门核查处理。

（二）推进整改阶段（10月 16日至 11月 30日）

一是推进问题整改。聚焦自查自纠中发现的问题，实行

清单管理，建立问题整改台账，明确任务、举措、责任、成

效等四个清单，专人负责制，半月一调度，一月一通报，确

保问题整改彻底。二是全过程督导检查。县纪委监委将联合

职能部门，对“四费”专项整治开展全流程、全过程督导，结

合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服务平台建设，对群众反映问题突

出的重点单位、重点环节和重点领域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及

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落实。三是开展专项审计和巡察。结



合实际情况，选取“四费”问题较为突出的单位和系统，开展

专项审计和巡察，深挖问题，加大整治力度，巩固整治效果。

四是严格执纪问责。严肃查处“四费”领域中侵害群众利益行

为以及优亲厚友、吃拿卡要、贪污腐败等问题，对推进“四费”

专项整治重视程度不高、摸排问题不实、整改措施不力，甚

至弄虚作假、推诿扯皮、搞形式主义的单位和人员将严肃追

究责任。

（三）总结提升阶段（12月 1日至 12月 20日）

一是注重建章立制。对专项整治中发现的共性问题，督

促责任单位深入分析原因、查找症结，健全完善规范管理相

关制度和机制，堵塞漏洞。对于深层次和政策性问题，及时

提出纪检监察建议，督促相关地区和部门推动深化改革。二

是开展重点问题“回头看”。对整改情况适时进行“回头看”，

督促各地各部门对标对表抓好问题整改并确保整改到位。三

是通报典型案例。全县纪检监察机关要及时梳理总结突出问

题，深入剖析典型案例，并点名道姓公开曝光，利用身边人、

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持续释放执纪必严信号。四是总结整

治成果。围绕开展部署情况、治理情况、存在问题、整改落

实和建章立制 5个方面，对专项行动及时总结，总结报告 12

月 20日前报送至县纪委监委，相关经验要进行总结推广（径

送党风政风监督室）。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四费”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组，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县教育局、县卫

健委、县民政局、县住建局负责专项整治的具体落实，主要



负责人要履行专项整治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做好抓本级、

带系统、促基层各项工作，相关协助部门要积极配合，确保

县本级、系统内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各乡镇党委政府、

开发区工委管委要高度重视，切实履行属地职责，强化工作

推进。各乡镇（开发区）纪（工）委要跟进监督，推动上下

统筹联动。县纪委监委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要全程跟进监督，

纪检监察室要强化对联系乡镇和部门的督导指导，开展专项

监督检查，确保取得扎实效果。

（二）强化宣传发动。各地各部门要将宣传工作贯穿专

项整治工作全过程，充分利用网站、微信等媒体媒介，及时

宣传专项整治的内容、进展及成效。要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

网络举报平台、邮箱地址，拓宽群众诉求渠道，认真听取群

众呼声，及时受理群众举报，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专

项整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注重工作统筹。开展专项整治要与当前党史学习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相结合，要与全县“重诺言、

畅两信、决诉求”专项行动相结合，要与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等

各项工作结合起来，通过专项整治促进问题整改，提升工作

质效，教育引导干部提高政治站位、敢于担当作为，以实实

在在的整治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专项整治期间，各地各部门要总结本地本单位（系统）

工作情况，自行制定相关台账，适时向县纪委监委报送，径

送党风政风监督室，同时分送对口联系的纪检监察室。

联系电话：8680525，邮箱：scjwdfs@163.com

附件：县纪委监委“四费”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组



附件

县纪委监委“四费”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领导组

组 长：胡 敏 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

副组长：赵 猛 万佛湖管委会纪工委书记、县纪委副书记、

县监委副主任

包训祥 县委教育工委书记、县教育局局长

汤安和 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程增柱 县住建局党组书记

张俊社 县委卫健工委书记、主任

曹中生 县纪委常委

张德年 县纪委常委、县委巡察办主任

成 员：马文斌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杨 怿 县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车文生 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国库集中支付中心主

任

束寒冰 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毛用法 县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束传玉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王 新 县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广圣 县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汪泽雨 县纪委监委派驻县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



长

黄祖涛 县纪委监委派驻县财政局纪检监察组组长

黄祖田 县纪委监委派驻县住建局纪检监察组组长

郭晓洪 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发改委纪检监察组组长

张同平 县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

薛东波 县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

汤洪涛 县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

沈 杨 县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

杨书泉 县纪委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

舒 心 县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

许卫国 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

各乡镇纪委书记、开发区纪工委书记

县纪委监委“四费”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组下设办

公室，设在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综合协调

和统筹推进。

抄送：市纪委办公室、党风政风监督室、二室，县委办、县政府办，

县纪委监委有关派驻纪检监察组，委机关有关部室。

中共舒城县纪委 2021年 9月 17日印发


